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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市勝利路9號
聯絡人：王鼎雯
聯絡電話：(08)7362589#245
傳真：(08)7364380

受文者：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380035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參加「113年第73屆屏東縣運暨公教聯合運動會」開

(閉)幕人員公假及補休規定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同意核予「113年第73屆屏東縣運暨公教聯合運動會」

開(閉)幕參與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公(差)假時數由各單位

(機關或學校)本權責核給；差旅費由各單位(機關或學校)

自行負擔。

二、開閉幕典禮詳細內容如下：

(一)開幕典禮：113年12月13日(星期五)上午9時於屏東縣立

田徑場舉行，各單位報到及運動員集結時間為8時至8時

30分前，請各單位務必準時出席。

(二)閉幕典禮：113年12月15日(星期日)下午4時於屏東縣立

田徑場舉行。

(三)出席人數：各單位出席開(閉)幕典禮至多20人。

三、參加閉幕典禮適逢星期日，參與人員依規定得於事後2年內

辦理補休，補休期間縣屬教師(練)如有課務請自行調整。

正本：屏東縣政府人事處、屏東縣政府工務處、屏東縣政府水利處、屏東縣政府主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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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、屏東縣政府民政處、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、屏東縣政府地政處、屏東縣政
府行政暨研考處、屏東縣政府社會處、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、屏東縣政府客家
事務處、屏東縣政府政風處、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
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、屏東縣政府農業處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政府傳
播暨國際事務處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屏東縣政府財稅局、屏東縣政府警察
局、屏東縣政府消防局、屏東縣屏東市民代表會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、臺灣屏東
地方檢察署、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、各國中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公
立高中職、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國立屏東大學、美
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、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屏東縣政府長期照護
處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屏東縣政府文化處
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、各國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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